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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年审机构对《关于对奥园美谷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相关问题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提供的信

息一致。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9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管理一部下发的《关于对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3〕第
209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9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9 日取
得了年审机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注函的回复》（众环专字（2023）0100935 号），现将其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问题一：
你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9 日披露的《2022 年半年度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 6 月末，你公司对

京汉置业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余额为 157,897.13 万元，你公司已计提预计负债 18,727.63 万元。
（二）你公司已收到的诉状涉及金额共计 62,903.40 万元，而你公司在报告期内对相关诉讼事

项计提预计负债 102,075.71 万元。 请你公司说明本次预计负债计提依据、计提比例、计算方式及会
计处理过程，是否存在未收到诉状即计提预计负债的情形，是否存在报告期内集中计提预计负债
的情形，预计负债计提金额是否合理、合规。

公司回复：
公司在 2022 年年度财务报告针对信达资管诉讼最终计提预计负债 147,665.76 万元， 预计负

债的计提依据、计提比例、计算方式及会计处理过程，以及合理合规性说明如下：
2023 年 4 月，公司陆续收到法院寄达的传票和起诉状，信达资管要求公司对京汉置业及其子

公司逾期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或者连带偿还责任。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资产负债表日后事
项》的规定，资产负债表日后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之间发生的，为资产负债表日已经存在的情况
提供了新的或进一步证据， 有助于对资产负债表日存在情况有关的金额作出重新估计的事项，应
作为调整事项，对资产负债表日所确认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以及资产负债表日所属期间的
收入、费用等进行调整。因此，2023 年 4 月起陆续发生的信达资管诉讼案件有助于公司重新估计就
京汉置业及其子公司连带责任形成的或有事项对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告潜在影响的金额， 信达
资管诉讼案件作为期后调整事项，应当调整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告。

公司就信达资管诉讼案件可能导致的潜在损失在财务报表中确认为预计负债具有合理性。 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的规定，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应
当确认为预计负债：（一）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二）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
出企业；（三）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根据信达资管的起诉状，其要求公司对京汉置业及其
子公司相关债务需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或者连带偿还责任，该义务是公司承担的现时义务，履行该
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公司，且公司可根据相关担保合同和《合作总协议》预计可能需承担
的现时义务的金额。 因此，信达资管诉讼案件对公司产生的潜在影响满足预计负债的确认条件。

根据公司收到的起诉状，原告信达资管要求债务人清偿债务，执行抵押物及质押股权偿债、要
求公司及责任人员承担连带担保等责任或者连带偿还责任。 因此在计提预计负债时公司依据起诉
状的情况，合理预估潜在损失，主要考虑因素包括预估诉讼金额、抵押资产变现金额、质押股权变
现金额、债务人债务折价率以及其他担保人偿债能力。 基于审慎性原则，公司根据信达资管相关诉
讼案件在 2022 年度计提了预计负债，计算方法为：预计负债计提金额 14.77 亿元=（预估诉讼金额
23.56 亿元-抵押资产变现金额 7.15 亿元）* 债务人债务折价率 90%。

上述公式是考虑一般情况下抵押借款如无法清偿，债权人会先将抵押物执行偿债，然后再向
债务人及担保人追偿剩余债务。 同时考虑到债务人债务折价率因素，公司预估承担连带责任而需
偿还剩余债务的 90%。

预估诉讼金额是依据已收到的起诉状、债务及担保等合同条款计算，包括了债务本金、未偿还
的宽限补偿金、利息罚息、复利以及违约金及相关权益。 截至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披露前，公司已
收到 6 份诉讼状，同时从债权人信达资管、控股股东、奥园集团处及网上查询可知，信达资管起诉
事项已涵盖资产包项下全部借款，相关案件资料将陆续送达至公司。 因此，公司针对信达资管诉讼
的预估诉讼金额是在考虑信达资管起诉其资产包所有债务后决定的。 如实际收到诉讼金额与预估
数有所变化，公司后续会进行相应调整。

抵押资产变现金额是指信达资产包抵押物处置后预估可收回的净现金。 针对信达资管诉讼，
公司聘请了符合《证券法》要求的资产评估机构对信达资管包涉及的抵押物评估得到可收回金额，
评估可收回金额是在抵押物市场价值的基础上，考虑了处置折扣率以及处置费用。 公司将可收回
金额抵扣抵押物潜在的未付工程款及购房者退款后的净额即为抵押资产变现金额。

债务人债务折价率是指债务人无法偿还负债占总负债的比率，依据涉诉债务人目前所属的上
市公司主体中国奥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奥园”，香港上市的房地产企业，代码为
3883.HK）的美元债平均价格来确定。 公司参考了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中国奥园存量海外美元债的
市场价格，相对于发行价 100 美元，折价率大概 90%，因此债务人债务折价率取 90%较客观的反应
了其偿债能力，上述方法也与 2021 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预估中国奥园债务折价率做法一致。

针对质押股权变现金额及其他担保人偿债能力，公司无法获取相关可靠信息或数据，未能够
可靠地计量相关金额，因此在计提预计负债时基于谨慎性原则暂不考虑其影响金额。 如后续有新
证据能够可靠计量质押股权变现金额及其他担保人偿债能力的影响金额， 公司将调整相关数据，
预计负债金额将相应减少。 公司需承担的责任具体内容和金额以最终法院生效判决为准。

会计师回复：
1、截止业绩预告修正发布前，我们获取并审阅了北京金融法院于 2023 年 3 月 20 日下达的应

诉通知书[（2023）京 74 民初 633 号]、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3 月 29 日下达的应诉通
知书[（2023）津 02 民初 149 号]、上海浦东法院 2023 年 4 月 7 日下达的应诉通知书[（2023）沪 0115
民初 32063 号]，了解奥园美谷公司应承担的连带赔偿责任；

2、我们检查相关的连带责任明细及连带责任合同，法律诉讼相关资料，以了解相关连带责任
事项是否存在预计损失可能性；

3、我们向公司的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奥园美谷公司应承担的连带赔偿责任及已计提的预计
负债情况；

4、我们向大股东中国奥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大股东中国奥园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对以上连带责任对应的债务整体解决方案以及奥园美谷公司提供连带责任的可能性和
预计损失情况；

5、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资管”）相关人员进行了
电话访谈、了解相关诉讼的情况；

6、获取了第三方中介机构针对原贷款合同中抵押资产的评估报告；
7、复核了公司预计负债计算表，重新计算金额是否正确。
核查结论:
1、 奥园美谷公司为京汉置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欠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

公司的纾困基金提供连带责任计提的预计负债是考虑了信达资管包所有债务；
2、奥园美谷公司分别收到了北京金融法、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

院在于 2023 年 3 月 20 日、2023 年 3 月 29 日、2023 年 4 月 7 日下达的《应诉通知书》后，调整了
2022 年报告期财务报表及业绩预告，不存在集中在报告期计提而以前年度计提不充分的情形；

3、我们就公司连带责任产生或有负债计提事项，同公司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但由于对债务的
总体规模，被诉主债务人及其他连带责任方的偿债能力，以及抵押物价值是否能覆盖债务本息等
事项，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从而消除我们对预计负债计提是否合理合规的疑虑。

（三）结合京汉置业债务履约情况、资金状况、相关诉讼进展等，说明你公司前期预计负债计提
的具体情况，计提是否充分、合规，是否需要对以前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会计差错更正。

公司回复：
1、京汉置业信达资管债务的履约及诉讼情况：
京汉置业在置出奥园美谷前，一系列地产项目的信达债务按约正常还本付息。 一系列地产项

目置出奥园美谷后，根据信达资管债务各主体约定的还款计划于 2023 年 1 月 31 日需要归还部分
本金和利息。 京汉置业根据自身的经营情况，已经向信达资管申请相应债务调整还款计划，把所有
的本金和利息调整到 2023 年 8 月 21 日归还。 各方正在签署调整还款计划的补充协议二过程中，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冻结了奥园科星持有奥园美谷的部分股票，信达资
管为了保障其债权包的利益，终止了调整还款计划的补充协议二的签署，并采取了诉讼措施。

2、前期计提相关预计负债金额的说明：
（1） 公司为京汉置业对外债务提供的担保为重大资产出售后被动形成的关联担保，2021 年年

报计提预计负债情况：
①、针对京汉置业发行的短期定向融资产品，由于以上产品主要的信用增级手段为公司提供

的担保，而且主要的投资人是个人投资者。 对于这些定融产品，公司在分析具体投资人情况后，剔
除了其中已经在期后兑付的个人投资者购买金额 6,022 万元（截止 2022 年 2 月 28 日），以及由公
司的第二大股东京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购买剩余部分 9,200 万元后， 剩余个人投资者购买的定融
产品余额为 21,019.00 万元。 上述部分个人投资者购买的定融产品在发生逾期之后已提起诉讼，使
公司直接面临连带担保责任的风险，因此针对这部分进行预计损失测算，追溯至控股股东奥园科

星所属上市主体中国奥园的公开经营情况及信用状况综合估计。 公司判断预期需要承担的对外担
保损失，同样参照中国奥园现阶段的信用等级水平，按照预期损失率 80%计提或有负债及营业外
支出 1.68 亿元。

②、针对奥园美谷为京汉置业及其子公司欠信达资管的纾困基金款项提供担保，以上款项以
京汉置业现有房产项目作为抵押，由公司、间接大股东奥园集团、田汉等多方提供担保，公司仅仅
为担保方之一，公司在编制 2021 年年报时，分析了作为抵押的房产项目，根据国众联资产评估土
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置出涉及京汉置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报告，京汉置业在评估基准日所持有的土地储备及房地产开发
项目评估价值为 491,853.59 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199,904.44 万元，以上评估报告作为奥园美
谷出售京汉置业重大资产重组报告已经公告披露。 另外信达资管实际上已经托管了奥园集团持有
公司的全部股权， 并且将其中的 75%股权设定质押， 以上股权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市值为
185,414.50 万元。 公司对该笔负债进行分析，虽然信达资产对京汉置业的借款金额很大，但是有评
估足值房地产项目作为抵押和上市公司的股权作为质押，另外 2022 年 4 月 19 日，信达资管就纾
困基金已经同奥园集团就以上债务签署了《关于联合奥园集团有限公司共同纾困京汉实业投资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并进行实质性重组的合作总协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补充协议》
约定： 将 2021 年 12 月 20 日至 2022 年 12 月 20 日期间剩余债务补偿金调整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
支付。 综上所述，信达资产债权 131,523.63 万元，公司判断其信用风险等级类同与银行金融机构五
级分类中的关注类贷款（利息已经展期，本金未逾期，而且有足额的抵押物），按照财政部贷款五级
分类标准关注类贷款的风险拨备金额比例为 3%，由于公司为奥园集团、田汉等多个担保方中的一
员， 分析债务违约后其担保责任的发生概率为 50%。 因此按照 1.5%的水平计提了对应或有负债
1,972.85 万元。

（2） 公司为京汉置业对外债务提供的担保为重大资产出售后被动形成的关联担保，2022 年计
提预计负债较 2021 年大幅变动的主要原因系于业绩预告修正前收到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广东省分公司起诉的两个案件，以及获悉信达同步起诉了其收购其他债权人的债务，导致涉
及公司或有担保责任等事项发生较大变化，基于审慎性原则，针对公司可能承担或有担保责任等
事项调整了预计负债金额。

综上所述，公司在编制 2021 年年报时，基于当时的债务情况及相应的证据对其计提相关预计
负债的依据是审慎及合理的，前期预计负债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前期涉及该
事项相关信息披露文件是真实、准确的，不需要进行会计差错更正。

会计师回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设计和执行了相关程序，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执行

的主要程序如下：
1、获取公司提供的连带责任事项明细、连带责任合同及相关诉讼台账；
2、查询了近两年与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事项相关的外部公开信息；
3、获取了 2022 年 4 月 19 日信达资管就纾困基金同奥园集团签定的补充协议；
4、与管理层和治理层就计提预计负债的依据和结果进行了讨论；
5、检查被担保方部分期后还款单据，核实被担保公司还款的真实情况；
6、复核了公司预计负债计算表，重新计算金额是否正确；
7、获取并审阅了北京金融法院于 2023 年 3 月 20 日下达的应诉通知书[（2023）京 74 民初 633

号]、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3 月 29 日下达的应诉通知书[（2023）津 02 民初 149 号]，
了解奥园美谷公司应承担的连带赔偿责任；

8、了解并核查奥园美谷公司前期关于预计负债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9、了解奥园美谷公司前期披露的相关信息，核查是否需要进行会计差错更正。
核查结论：
基于已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前期连带责任的或有损失进行了合理预计，预计负债

计提充分、合规，不需要进行会计差错更正。
问题二：
你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预计披露日期为 2023 年 4 月 28 日，你公司在距离年度报告预计披露日

不足半月内对业绩预告进行修正。 同时，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显示，你公司已就业绩预告修正情况与年
审机构进行了预沟通。 请说明你公司与年审机构的具体沟通事项，就业绩预告修正事项以及其他对年
报有重大影响的事项与年审机构是否存在重大分歧，如是，请说明具体情况。 请年审机构发表意见，并
说明目前审计进展、是否发现重大异常事项，如是，请进一步说明具体情况及应对措施。

公司回复：
2023 年 1 月初会计师审计现场工作开启，会计师事务所执行审计工作相关程序，了解公司生

产经营基本情况及重大事项。 在收到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的起诉案件，
以及获悉信达资管同步起诉了其收购其他债权人的债务，导致涉及公司或有担保责任等事项发生
较大变化时，公司财务部门将上述判断事项整理并与年审会计师进行了沟通讨论，年审会计师事
务所反馈对本报告期的业绩预告修正及对年度报告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尚在评估过程中。 从谨慎
性原则出发，针对公司可能承担或有担保责任等事项的预计损失，公司新增计提预计负债。

会计师回复：
我们就公司连带责任产生或有负债计提事项，同公司进行了充分的沟通：（1）截止审计报告出

具日，奥园美谷公司已收到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资产”）
起诉京汉置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纾困基金有关案件 3 起的传票，涉及诉讼案件标的金额共人民币
86,166.62 万元。因信达资产同时在多地法院提请诉讼，相关法律文书尚处于法院受理流程，且大部
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因此，我们无法获取有关信达起诉奥园美谷公司所有诉讼的具体情况，无法
确认信达对奥园美谷对其债权提供连带责任整体诉讼进展及总共诉讼金额；（2） 从收集到的诉讼
案件，奥园美谷公司、奥园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奥园科星投资有限公司、惠州狮峰实业有限公司、广
州康威集团有限公司、田汉、李莉等均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奥园美谷公司仅是连带责任方其中之
一，另外奥园集团有限公司整体资金流动性困难，其港股上市主体 3883（奥园集团）近两年一直因
无法出具审计报告而持续停牌， 我们无法获取可靠的财务信息以评估奥园集团的具体偿还能力，
其他连带责任方均为个人或者中小型公司，我们也无法获取资料以评估其他连带责任方的偿还能
力；（3）奥园美谷公司对于以上债务的抵押物价值，提供了深圳君瑞资产评估所（特殊普通合伙）提
供的《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资产减值测试涉及指定的抵押物不动产可
收回金额》（君瑞评报字（2023）第 086）评估报告，但是由于抵押房产项目均处于停工状态，其涉及
的法律诉讼状况不明，也无法提供项目相关的可靠财务资料，我们无法执行相应的审计程序了解
相应抵押物的现实状况。 按照现有房地产行情，对于是否能够按照评估价值进行实际变现以偿还
债务，也无法进行可靠估计；（4）我们对信达资产相关负责人员进行了电话访谈，接受访谈人员表
示由于相关事项进入法律诉讼阶段，最终结果以法院判决为准，并表示电话沟通内容不代表信达
资产意见且无法签字盖章。

综合上述，我们对连带责任债务的总体规模，被诉主债务人及其他连带责任方的偿债能力，以
及抵押物价值是否能覆盖债务本息等事项，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从而消除我们对预计
负债计提是否合理合规的疑虑。

我所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出具了众环审字（2023）0101998 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九日

证券代码：000615 证券简称：奥园美谷 公告编号：2023-071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剩余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
一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
个行权期未达到行权条件对应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第二个行权期的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成就，公司决定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剩余股票期权共计
560 万份，涉及激励对象共计 7 人，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结束。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3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注销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剩余股票期权的公告》。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9 日办理完成了
上述 7 名激励对象的 560 万份股票期权的注销事宜。

公司本次注销的股票期权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本次注销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和股本结构未
发生变化，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结束。

特此公告。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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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6 月 9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来安路 1045 号 4 号楼 205 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5,725,790,60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59.368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需审议议案进行逐项投票表决，表决方式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徐力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16 人，出席 6 人，董事长徐力、副董事长顾建忠、董事阮丽雅、独立董事王开

国、毛惠刚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独立董事陈凯以电话方式参加会议，其余董事因公务无法亲自
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 6 人，出席 6 人，监事会主席李建国、职工监事郭如飞、杨园君、徐静芬、外部
监事连柏林、聂明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3、公司高级管理层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上海农商银行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724,311,007 99.9742 1,469,600 0.0256 10,000 0.0002
2、议案名称：关于上海农商银行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724,278,707 99.9736 1,501,900 0.0262 10,000 0.0002
3、议案名称：关于上海农商银行 2022 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3 年度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724,278,707 99.9736 1,501,900 0.0262 10,000 0.0002
4、议案名称：关于上海农商银行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724,370,907 99.9752 1,419,700 0.0248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 2023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720,379,752 99.9055 2,758,600 0.0482 2,652,255 0.0463
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上海农商银行董事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724,309,707 99.9741 1,470,900 0.0257 10,000 0.0002
7、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上海农商银行监事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724,318,707 99.9743 1,461,900 0.0255 10,000 0.0002
8、关于上海农商银行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8.01 议案名称：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758,875,531 99.9479 1,496,900 0.0314 983,800 0.0207
8.02 议案名称：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923,309,907 99.9496 1,496,900 0.0304 983,800 0.0200
8.03 议案名称：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923,309,907 99.9496 1,496,900 0.0304 983,800 0.0200
8.04 议案名称：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723,309,907 99.9567 1,496,900 0.0261 983,800 0.0172
8.05 议案名称：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163,309,907 99.9520 1,496,900 0.0290 983,800 0.0190
8.06 议案名称：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247,308,693 99.9527 1,496,900 0.0285 983,800 0.0188
8.07 议案名称：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249,285,986 99.9532 1,471,900 0.0280 983,800 0.0188
8.08 议案名称：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308,430,907 99.9538 1,471,900 0.0277 983,800 0.0185
8.09 议案名称：上海申迪（集团）有限公司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365,634,907 99.9543 1,471,900 0.0274 983,800 0.0183
8.10 议案名称：其他关联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723,309,907 99.9567 1,496,900 0.0261 983,800 0.0172

9、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部分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9.01 议案名称：张雪雁女士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717,633,814 99.8575 8,156,793 0.1425 0 0.0000
9.02 议案名称：李冠莹先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717,630,314 99.8575 8,160,293 0.1425 0 0.0000
9.03 议案名称：乐嘉伟先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717,630,314 99.8575 8,160,293 0.1425 0 0.0000
10、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0.01 议案名称：黄纪宪先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724,262,107 99.9733 1,528,500 0.0267 0 0.0000
10.02 议案名称：陈缨女士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717,965,449 99.8633 7,825,158 0.1367 0 0.0000
10.03 议案名称：张军先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722,007,904 99.9339 3,782,703 0.0661 0 0.0000
10.04 议案名称：陈贵先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724,262,107 99.9733 1,528,500 0.0267 0 0.0000
10.05 议案名称：王喆先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722,153,181 99.9365 3,637,426 0.0635 0 0.0000
10.06 议案名称：刘运宏先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722,153,181 99.9365 3,637,426 0.0635 0 0.0000
10.07 议案名称：李培功先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724,262,107 99.9733 1,528,500 0.0267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董方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724,293,707 99.9739 1,496,900 0.0261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 例
（%）

4 关于上海农商银行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2,596,936,331 99.9454 1,419,700 0.0546 0 0.0000

5 关于续聘 2023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592,945,176 99.7918 2,758,600 0.1062 2,652,255 0.1020

6 关于制定 《上海农商银行董事薪酬管理办
法》的议案 2,596,875,131 99.9430 1,470,900 0.0566 10,000 0.0004

8.01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2,595,875,331 99.9045 1,496,900 0.0576 983,800 0.0379
8.02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2,595,875,331 99.9045 1,496,900 0.0576 983,800 0.0379
8.03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2,595,875,331 99.9045 1,496,900 0.0576 983,800 0.0379
8.04 上海久事（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2,595,875,331 99.9045 1,496,900 0.0576 983,800 0.0379

8.05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
联体 2,595,875,331 99.9045 1,496,900 0.0576 983,800 0.0379

8.06 上海国盛（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2,119,874,117 99.8831 1,496,900 0.0705 983,800 0.0464

8.07 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
联体 2,121,851,410 99.8844 1,471,900 0.0693 983,800 0.0463

8.08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2,180,996,331 99.8875 1,471,900 0.0674 983,800 0.0451
8.09 上海申迪（集团 ）有限公司 2,238,200,331 99.8904 1,471,900 0.0657 983,800 0.0439
8.10 其他关联方 2,595,875,331 99.9045 1,496,900 0.0576 983,800 0.0379
9.01 张雪雁女士 2,590,199,238 99.6861 8,156,793 0.3139 0 0.0000
9.02 李冠莹先生 2,590,195,738 99.6859 8,160,293 0.3141 0 0.0000
9.03 乐嘉伟先生 2,590,195,738 99.6859 8,160,293 0.3141 0 0.0000
10.01 黄纪宪先生 2,596,827,531 99.9412 1,528,500 0.0588 0 0.0000
10.02 陈缨女士 2,590,530,873 99.6988 7,825,158 0.3012 0 0.0000
10.03 张军先生 2,594,573,328 99.8544 3,782,703 0.1456 0 0.0000
10.04 陈贵先生 2,596,827,531 99.9412 1,528,500 0.0588 0 0.0000
10.05 王喆先生 2,594,718,605 99.8600 3,637,426 0.1400 0 0.0000
10.06 刘运宏先生 2,594,718,605 99.8600 3,637,426 0.1400 0 0.0000
10.07 李培功先生 2,596,827,531 99.9412 1,528,500 0.0588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第 8.01 项议案关联股东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上

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第 8.02 项议案关联股东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已
回避表决；第 8.03 项议案关联股东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第 8.04 项议案关联股东上
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第 8.05 项议案关联股东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已
回避表决；第 8.06 项议案关联股东上海国盛集团资产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第 8.07 项议案关联股
东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第 8.08 项议案关联股东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已回避表决；第 8.09 项议案关联股东上海申迪（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崔冰、王华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

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01825 证券简称：沪农商行 公告编号：2023-022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张春花女士的辞呈。 因
工作变动原因，张春花女士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该
辞呈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张春花女士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0 日

证券代码：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2023-044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公司
武汉动力电池再生技术有限公司

签署建设宜宾新能源循环经济零碳示范
产业园项目投资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投资框架协议为各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受有关政策

调整、宏观经济影响、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后续各方若有正式投资协议签
署，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履行审议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本投资框架协议的签订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
一、概述
为了推动动力电池产业由有到好，实现动力电池全产业链绿色循环，利用宜宾电池产业的世

界级聚焦地优势和绿电优势，做强做大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林美”或“公司”）动力电
池回收利用循环产业，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动力电池再生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动力再生”）与
四川省宜宾市高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高县人民政府”）、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原股份”）于 2023 年 6 月 9 日共同在宜宾市签署了《宜宾新能源循环经济零碳示范产业园项目
投资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投资框架协议”）。 格林美作为发布动力电池产业“全球一体化发展”共
识代表，并在 2023 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签署了本投资框架协议。 协议各方秉着平等自愿、互惠互
利、诚实守信的原则，就宜宾新能源循环经济零碳示范产业园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相关事宜，
经友好协商，达成一致意见。 本项目预计投资 17.1 亿元，拟于宜宾循环经济产业园内建设 10 万吨
退役动力电池与电池废料再制造生产线、5 万吨磷酸铁锂材料再制造生产线、3GWh 再制造储能电
池包生产线等三个子项目。 本次签署投资框架协议，有利于利用四川省以及宜宾市在中国动力电
池产业的聚集优势，组合各方资源，填补公司西部动力电池回收体系与回收基地，良好服务四川省
与宜宾市新能源绿色发展需要，满足公司产品海外市场，尤其是欧美市场对绿电的需要。

本次签署的投资框架协议为各方合作意愿的初步约定，后续若有正式投资协议签署，公司将
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履行审议审批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本次签署的投资框架协议不需要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本次签署投资框架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公司将根据后续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和信
息披露义务。

二、 合作方介绍
1、名称：高县人民政府
性质：地方政府机构
高县位于宜宾市中南部，四川省以及宜宾市为中国动力电池产业的聚集地，电池与材料制造

厂聚集，同时具有绿电和能源成本优势。
高县人民政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高县人民政府具有良好的信誉和履约能力。
2、名称：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4 年 1 月 1 日
法定代表人：罗云
注册资本：130,164.7073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四川省宜宾市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园路西段 61 号
经营范围：基本化学原料，有机合成化学原料，化工产品制造、销售（含危险化工产品生产及本

企业生产的危险化工产品销售，其许可范围及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及进出口贸易，塑料制品，压
力容器，电气维修，电线电缆，建材，三级土建工程，化工防腐，化工机械制造安装，电气仪表安装施
工（需许可证的限取得许可的分公司经营）；生产医用氧（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香精香料的生
产、销售（凭许可证经营）；电力业务（按许可证范围经营，有效期至 2029 年 6 月 16 日止）。（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天原股份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天原股份具有良好的信誉和履约能力，天原股份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签署主体：
甲方：高县人民政府
乙方 1：武汉动力电池再生技术有限公司
乙方 2：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1、乙方 2，合称“乙方”；甲方、乙方，合称“双方”）
（一）合作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宜宾新能源循环经济零碳示范产业园项目。
2、项目内容：预计项目投资 17.1 亿元，建设 10 万吨退役动力电池与电池废料再制造生产线、5

万吨磷酸铁锂材料再制造生产线、3GWh 再制造储能电池包生产线等三个子项目，具体投资额以满

足前述三个子项目建设及投产运营为原则（下同）， 且以乙方履行完相应金额的内部审批程序为
准。 项目分两期建设，项目一期预计投资 8 亿元，建设 5 万吨退役动力电池与电池废料回收生产
线、2 万吨磷酸铁锂材料再制造生产线、1GWh 再制造储能电池包生产线；项目二期预计投资 9.1 亿
元，建设 5 万吨退役动力电池与电池废料再制造生产线、3 万吨磷酸铁锂材料再制造生产线、2GWh
再制造储能电池包生产线。

3、项目效益：项目完全建成后，在相关政策或相关市场不发生明显不利变化的情况下，预计年
产值 85 亿元，年创税收 2 亿元，解决就业 1600 人。

4、项目选址：宜宾循环经济产业园。
5、项目用地：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368 亩（以实测面积为准，下同），用地性质为化工用地，由项

目公司出资购买国有建设用地取得，甲方予以支持。
6、建设期：项目一期的建设（建成投产）周期为 12 个月，开工期限按本协议的相关约定执行；

之后按规划布局建设项目二期。 项目总建设周期为自本协议规定的项目一期开工期限届满之日起
不超过 3 年。 在建设期中，如遇不可抗力或政策因素、相关市场重大变化等非项目公司自身原因的
影响，按实际耽误时间顺延工期。

（二）各方权利和义务
1、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有权依法要求乙方按照建设程序办理所有工程建设项目的报建手续，按程序开展建设。
（2）甲方负责项目用地平场工作，并将项目所需用水、用电、用气、输热、道路、通信网络、雨污

管网等基础配套设施完善至项目红线处，红线内的配套建设由乙方负责。
（3）甲方成立以县级领导为组长，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项目专班，协助乙方依法办理

项目所需的立项、备案、环保、安评、能评、规划、用地、建设、消防、水保、工商注册、税务登记等相关
手续。 在乙方符合条件和备齐所需资料后，县级职能部门及时高效依法审批办理相关手续，保障项
目如期开工和建成后能够及时投产运营。

（4）甲方积极协调项目所需液碱、硫酸等原材料价格不高于宜宾市场平均价；确保项目生产用
水，价格不高于宜宾市工业用水平均价格；协调项目所需蒸汽，按市场优惠价供给。

（5）甲方积极协调宜宾市辖区范围电池废料与退役动力电池处理定向到本项目。
（6）甲方保证项目用地周边 500 米范围内没有民居与商业住宅，在项目存续、运营期间，也不

设民居及商业住宅；甲方同意项目公司可为项目建设及运营需要，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在
其项目用地范围内建设办公及生活服务等配套设施，配套设施建设投资计入项目投资总额。

（7）甲方有权依法要求项目公司按照约定的建设内容、建设标准、开竣工时间进行工程建设并
按时投入运营。

（8）甲方有权监督项目公司在本项目的实际投资、生产规模、建设进度和内容等履约情况。
（9）甲方有权制止项目公司在项目建设中的违法违规和违约行为，同时要求项目公司限时整

改并承担相关责任。
2、乙方及项目公司权利和义务
（1）在甲乙双方签订的《项目投资协议书》生效后 30 个工作日内（如果高县化工园区的设立在

《项目投资协议书》生效之前已获得政府有权机关批准、认定）或者在高县化工园区的设立获得政
府有权机关批准、认定后的 30 日内（如果双方在《项目投资协议书》生效之后高县化工园区的设立
才获得政府有权机关批准、 认定）， 乙方在高县依法登记注册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项目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实施本项目。 项目公司拟注册资本 2 亿元，乙方 2 及其下属控股公司或重要
参股公司共同持有项目公司的股权比例不超过 40%（乙方 1 与乙方 2 另行达成一致的， 从其约
定）。 项目公司自成立之日起承继乙方在本协议中的权利和义务。 项目公司经营存续期内，须在高
县依法缴纳建设、生产、经营等所产生的全部税收，不得将已经形成的产销能力或应缴纳的税金转
移至高县行政区域外。

（2）项目公司按国家规定办理项目的环评、安评、能评等手续。 按照有关规定规范建设和生产
经营行为，严格执行环保、安全“三同时”制度，排放物必须达标；有关安全生产、消防、卫生和劳动
保障等方面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以通过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或验收合格为准。

（3）在甲方将符合本协议规定的项目用地移交给项目公司，且已经完成项目及项目开工建设
的各项审批的前提下， 项目公司应自取得项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之日起 3 个月内开始项目建
设，非因不可抗力或政策因素、相关市场重大变化等非项目公司自身原因的情势变迁，不得改变建
设规模、工期和项目内容。 如确需改变，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并书面征得甲方同意，甲方应当基于
实事求是、互利共赢的原则予以考虑。

（4）项目公司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
规，在高县投资生产、经营不得出现拖欠工资、社保缴纳等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5）项目公司须完全落实安全、环保等主体责任，如项目公司未履行好企业安全、环保主体责
任，在本项目建设、生产和经营中发生安全、环保责任事故，由项目公司依法承担全部的责任。

（6）乙方承诺，非因不可抗力或政策因素、相关市场重大变化等非项目公司自身原因，项目建
成投产后，投资强度、年产值、年创税收至少一项达到协议约定内容。

（7）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本协议约定之权利义务转让给任何第三方，本协议第（二）
项之第 2 条第（1）款约定的除外。

3、项目支持政策
在甲、乙（包括项目公司）双方依法履约且项目投资强度、年产值、年创税收至少两项达到协议

约定内容（因不可抗力或政策因素、相关市场重大变化等非乙方或项目公司自身原因而未达到的，
不影响本条效力），甲方按照本协议约定，给予项目公司以下政策支持：

（1）产业扶持政策：高质量发展扶持；生产经营扶持；用电支持；用气支持。
（2）固定资产及设备补贴。
（3）物流补贴。

（4）建设扶持。
（5）人才支持。
（6）用工稳岗扶持。
同时，甲方协助乙方按照就高不就低且同类政策不重复享受的原则，积极申报符合该项目的

中、省、市有关招商引资政策。 本协议约定的扶持政策，如遇政策调整，乙方有权选择按照原政策执
行或按新政策执行。

（三）违约责任
1、本协议签订之后，各方应认真履约，不得违约，如一方违约，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

守约方直接经济损失。
2、如乙方未能依法依规取得项目国有建设用地，本协议失去履约条件失效，甲、乙双方互不承

担违约责任，各方产生的损失自行承担。
3、非因甲方原因，项目不能按时通过环评、安评、能评的，乙方或项目公司应主动退出并与甲

方协商解除项目投资协议。 如遇不可抗力因素影响，环评、安评、能评的评估期限可按照受影响时
间顺延。

4、乙方若违反本协议第（二）项之第 2 条第（1）款和第（7）款，甲方有权立即终止所有扶持和优
惠政策。

5、项目公司取得项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后，若发生下列第（1）项情形（不可抗力因素除外），视
为根本性违约，甲方有权按照国土资源部《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的规定进行处理，在不违反《闲置土地
处置办法》的前提下，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协议，其后果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执行；若发生下列第
（2）、（3）、（4）项情形之一，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协议，其后果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执行。

（1）项目公司未按照本协议约定时间开工或中途停止项目建设，构成《闲置土地处置办法》规
定的土地闲置的（因法律或政策变化、环评、安评、能评等手续未获批准或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的其他合法、合理原因导致土地闲置的除外）。

（2）项目公司在项目生产运营过程中，因乙方或项目公司自身原因（因不可抗力或政策因素、
相关市场重大变化等原因的除外）而连续停产达 12 个月。

（3）项目公司将取得的土地用于本协议约定范围外的用途。
（4）乙方未经甲方书面同意，将本协议权利义务转让或转委托给任何第三方（但项目公司股东

之间发生股权转让，或股东将其股权转让给其控股的关联公司，或乙方或其关联公司在发生股权
转让后的项目公司中合计持股仍为相对大股东，或项目公司以增资方式吸纳新股东的除外）。

（四）争议与解决
1、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协议签署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协议。
2、本协议的任何变更或解除，均应经双方协商一致并以书面形式确认，在未以书面形式达成

意见之前，仍按本协议执行。
3、双方执行本协议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本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五）其他约定
1、本协议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及争议的解决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保护和管辖。
2、本协议作为各方合作意向性框架协议，具体合作实施及相关法律事项需在正式《项目投资

协议书》中予以明确，正式签订的《项目投资协议书》的内容与本协议有冲突的，适用《项目投资协
议书》的约定。各方应积极努力，共同推进《项目投资协议书》的签订及项目尽快落地建设，《项目投
资协议书》经乙方内部审批机构批准后才生效。

3、乙方各方仅就其个体的行为向甲方承担相关责任，乙方各方相互之间不存在连带责任。
4、高县化工园区的设立得到政府有权机关的批准、认定以及《项目投资协议书》的签订及生效

是本协议项目实施的前置条件。 鉴此：
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3 个月内，若设立高县化工园区仍未获得政府有权机关批准、认定，或者

甲乙双方仍未签订《项目投资协议书》，或者在前述期限内，高县化工园区已获批且双方已签订了
《项目投资协议书》，但《项目投资协议书》在签订后的一个月内仍未能获得乙方内部审批机构的批
准（乙方应当主动告知甲方），则本协议自动废止，各方发生的费用或损失由各方自行承担。

尽管有上述约定，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延长相关期限或者重新达成一致的，按双方达成
一致的协商结果执行。

5、甲、乙双方对于依据本协议所获取的所有关于双方合作和项目开发的数据和文件、信息必
须保密。 保密期至本协议终止后三年。

6、对以下情况，上述保密义务的规定不适用：
（1）按照适用法律要求披露的信息。
（2）为履行一方在本协议项下义务而披露的行为。
7、任何一方对个别违约行为放弃权利时，不应被视作对其他违约行为放弃权利；任何一方延

误行使权利时，不应被视作已放弃该权利。
8、由于法律、法规、上级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时，任何一方均不承担责

任，但应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以减少损失，怠于采取措施的一方应对扩大的损失承担责任。
9、遇有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在 48 小时内将事件的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且在事件发生

后 7 日内，向对方提交协议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或需要延期履行理由的证明材料。
10、甲、乙双方关于本协议履行及相关事宜的通知和文件，应以书面形式直接送达，收到方应

当面签收。 本协议中所列电话、地址为甲乙双方确认的送达地址（包括但不限于各类告知书、通知
书、工作联系单、协议文件等）。 任何一方变更时，应在变更时及时通知对方，因变更方未及时通知
对方造成的后果由变更方承担。

11、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且经乙方有权部门批准后
生效。

12、本协议未尽事宜，可由双方约定后签订补充协议。 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补充协议与本协议相冲突部分，以补充协议为准。

13、本协议正本一式陆份，甲方、乙方 1、乙方 2 各执贰份。
四、对公司的影响
四川省以及宜宾市为中国动力电池产业的聚集地，电池与材料制造厂聚集，同时具有绿电和

能源成本优势，公司布局此基地，将良好利用四川地区的电池产业优势和绿电优势，填补西部动力
电池回收体系与回收基地，良好服务四川省与宜宾市新能源绿色发展需要，满足公司产品海外市
场，尤其是欧美市场对绿电的需要。 同时，有利于组合各方优势和资源，在循环经济领域展开深度
合作，推动新能源循环经济零碳产业的发展，共同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健康、绿色、可持续发
展做出贡献，符合公司长期战略发展利益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本投资框架协议的签订对公司业务和经营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未来随着合作的逐步实施和深度开展，预计对公司未来经营发展将
产生积极影响。

五、风险提示
本投资框架协议属于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受有关政策调整、宏观经济

影响、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后续各方若有正式投资协议签署，公司将严格
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履行审议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
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性协议如下：
公司与韩国 ECOPRO BM 公司签署的《ECOPRO＆GEM 动力电池用高镍前驱体（NCA＆NCM）

2021-2023 年供应备忘录（MOU）》；公司与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10,000 吨回收镍产
品定向循环合作备忘录》；公司与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建设废旧动力电池及
电池废料绿色处理产业链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公司下属公司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与
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和荆门市格林
美新材料有限公司之三元前驱体与四氧化三钴战略供应合作框架协议》； 公司与新洋丰农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磷资源化工新能源材料产业链一体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公司与宁波容百
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容百科技-格林美战略合作协议》；公司与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新一代三元前驱体产品合作开发协议书》；公司与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签署的《关于在工程机械电动化与电池回收利用的战略合作协议》；公司与瑞浦兰钧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签署的《关于动力电池绿色循环利用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公司与韩国浦项市政府与韩国
ECOPRO 株式会社签署的 《推进项目谅解备忘录》； 公司下属公司 PT. QMB NEW ENERGY
MATERIALS 与 PT.HENGJAYA MINERALINDO 签署的《红土镍矿资源与选矿厂建设战略合作协议
书》；公司与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永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和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政府、
温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的《温州新能源电池材料低碳产业园项目投资框架协
议》、《温州绿色循环经济产业园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公司与印度尼西亚 YAYASAN UPAYA
INDONESIA DAMAI 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公司下属公司青美邦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与伟明环保
设备有限公司签署的《设备设计制造安装协议》；公司与韩国 ECOPRO Co., Ltd.和 SK On Co., Ltd.
共同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公司与岚图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签署的《关于建设动力电池全生命
周期绿色产业链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公司与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奔
驰汽车有限公司、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南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签署的《关
于构建电池闭环回收项目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公司与 ECOPRO MATERIALS Co., Ltd.、SK On Co.,
Ltd.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公司下属公司格林美韩国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与新万金开发厅、全罗北
道·群山市、韩国农渔村公社签署的《新建二次电池前驱体制造工厂投资谅解备忘录（MOU）》；公司
下属公司格林美（无锡）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与 CAHAYA JAYA INVESTMENT PTE.LTD.、伟明（香港）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建设印尼红土镍矿冶炼生产新能源用镍原料（镍中间品）（2.0 万吨
镍/年）项目的合资框架协议》，上述协议均正在履行。

公司下属公司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与宁波邦普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香港邦普循环
科技有限公司、永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展国际控股有限公司、PT. Indonesia Morowali Industrial
Park 签署的《PT. QMB NEW ENERGY MATERIALS 之备忘录》已履行完毕。

公司与韩国 ECOPRO BM 公司签署的 《ECOPRO BM ＆ GEM 动力电池用高镍前驱体
（NCA＆NCM）2024-2026 年供应备忘录（MOU）》已终止，后续执行《动力电池用高镍前驱体中长期
供应协议的谅解备忘录（MOU）》约定内容。

2、本投资框架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持股不存在变
动情况。2023 年 5 月 30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披露《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38），公司实际控制人许开华先生、王敏女士拟于 2023 年 5 月 30 日起 6 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合
计拟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实际控
制人许开华先生、王敏女士尚未进行增持。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未收到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
东、董监高拟在未来三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 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
东、董监高如发生股份变动情况，公司将严格按照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经高县人民政府、动力再生、天原股份共同签署的《宜宾新能源循环经济零碳示范产业园项目

投资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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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6 月 9 日下午 14:00 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6 月

9 日（星期五）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6 月 9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3:00。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诸暨市陶朱街道千禧路 26 号。
3、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股东可以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时间段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表
决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结果
为准。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金雷先生。
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
7、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8、 会议的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259 名， 代表股份数量为 96,784,182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0964%。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7 名，代表股份数量 96,660,2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75.000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52 名， 代表股份数量 123,982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6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计 253 人，代表股份数量 124,18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964%。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1 人，代表股份 2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0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52 人， 代表股份 123,982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62％。
二、 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

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96,782,38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1%；反对

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9%；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 122,38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505%；反对 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495%；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96,781,88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6%；反对

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 121,88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1479%；反对 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521%；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3、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96,781,88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6%；反对

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 121,88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479%；反对 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521%；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中伦（杭州）律师事务所尤遥瑶律师、泮炜锋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中伦（杭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00929 证券简称：雪天盐业 公告编号：2023-041

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获湖南省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雪天盐业”）于 2023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及文件。

2023年 6月 9日，公司收到湖南省轻工盐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轻盐集团”）转发的湖南省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湖南省国资委”）《关于对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 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湘国资考核函【2023】28号），原则同意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同时，湖南省国资委要求轻盐集团应指导督促公司严格按照规定规范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根据公司业绩考核指标完成情况和激励对象绩效考核评价情况有序解锁权益；要求轻盐集团
定期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情况报湖南省国资委备案，并督促公司按相关规定做好信息
披露工作。

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公司将认真严谨地
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后续相关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00929 证券简称：雪天盐业 公告编号：2023—042

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特定
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会后事项承诺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雪天盐业”、“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2023 年 3 月 24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通过，
并于 2023 年 6 月 2 日获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130 号）。

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 日披露《关于总经理辞职的公告》，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
第 3 号》、《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7 号》等相关文件规定，公司对总经理辞职事项不影响
本次发行进行了说明，相关中介机构对此进行了核查，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披露的《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会后
事项承诺函》及相关中介机构的承诺函。

公司将根据本次发行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0 日


